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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87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讯方舟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13 

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

2016 年 1 月 30 日以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，并于 2016 年 2 月 4 日上午 9:00

以通讯方式召开，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9人，实到 9人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司法》和《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董事长吕向阳先生主

持了本次会议。公司独立董事徐天春女士、宋晏女士、谢维信先生、曹健先生参

加了本次会议。 

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确定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为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场所的议案》； 

公司于2016年1月18日召开的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》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挂牌转让场所。 

根据股东大会授权，确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挂牌

转让场所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执行。 

二、以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更换非公开发行股票

项目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； 

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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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相

关事项的议案》，授权范围包括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中介机

构等。鉴于公司已于2016年1月10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更换会计师事

务所及确定审计费用的议案》，变更后的2015年度审计机构为公司前次重大资产

置换时置入资产的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同时，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目前在进行中，拟将补充2015年年报，为确保2015年度《审计

报告》的编制单位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审计机构的一致性，确定将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项目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 

三、以 9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成

都国蓉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国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都国蓉”）拟以自有

资金投资设立子公司武汉华讯国蓉科技有限公司，成都国蓉持有该子公司 100%

股权，该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，经营范围为：军队配套研发、技

术改造项目及测试设备等（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）。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在董事会审批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6年 2月 4日 

 




